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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證券交易所、企業及專家扮演之角色

貳、推動海外企業來台上市方案概述

叁、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

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

肆、海外企業來台第二上市

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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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易所提供有價證券上市及交易平臺證券交易所提供有價證券上市及交易平臺

企業經審慎考量與分析後

申請其有價證券上市及交易
企業經審慎考量與分析後

申請其有價證券上市及交易

倚重證券承銷商、會計師及
律師等專家發揮職能

倚重證券承銷商、會計師及
律師等專家發揮職能

壹、證券交易所、企業及專家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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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第一上市
（1）第一次上市者
（2）海外下市再來台上市

原股第一上市
（1）第一次上市者
（2）海外下市再來台上市

原股第二上市原股第二上市

TDR第二上市TDR第二上市

海
外
企
業
來
台
上
市
方
式

海
外
企
業
來
台
上
市
方
式

現行規範現行規範

建議方案建議方案

現況探討現況探討

貳、推動海外企業來台上市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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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規範 臺灣證券交易所相關法規業於2008年5月16日公佈實施在案

現況探討 2008年3月5日行政院院會通過「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

建議方案
海外企業及台商在第三地設立的公司，只要符合相關條件，海外大型
企業皆可回台上市上櫃，海外新興企業可於興櫃股票市場掛牌

参、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

包括第一次上市及海外下市再來台上市



55

推動
海外企業來臺掛牌

一二三計畫

新增第一掛牌交易

第一掛牌

二大市場
興櫃股票市場
一般上市(櫃)市場

三大好處
促進企業與臺灣市場緊密連結

滿足投資人多元化需求

提昇資本市場國際化與競爭力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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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階
段
規
劃
原
則 投資人較熟悉而有助交易活絡性，並可鼓勵海外企業增

加投資臺灣。

投資人較熟悉而有助交易活絡性，並可鼓勵海外企業增
加投資臺灣。

以新臺幣計價方式優先推動以新臺幣計價方式優先推動

規劃相關掛牌及籌資規範。規劃相關掛牌及籌資規範。

符合臺灣現行法令原則符合臺灣現行法令原則

參考國外證券市場普設主板及新興企業掛牌交易市場之
潮流，以吸納不同種類企業來臺掛牌，提升資本市場競
爭力，並朝衡平國內現有市場運作機制進行規劃設計。

參考國外證券市場普設主板及新興企業掛牌交易市場之
潮流，以吸納不同種類企業來臺掛牌，提升資本市場競
爭力，並朝衡平國內現有市場運作機制進行規劃設計。

兼顧國際脈動及國民待遇兼顧國際脈動及國民待遇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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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主體

排除以下海外企業：（1）中國設立登記之公司；（2）中國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該海外企業股權超過20%或有主
要影響力股東者；（3）該海外企業在中國投資金額超過國內現行規
定企業在中國投資淨值比例規定者（淨值40%至20%）

設立年限 申請上市時應有3年以上業務紀錄

輔導期間 經證券承銷商輔導期間滿6個月或應登錄興櫃股票滿6個月

公司規模
實收資本額或股東權益：新臺幣6億元以上（即約2000萬美元）、或
市值：上市時市值不少於新臺幣16億元（亦即不少於5000萬美元）

獲利能力
最近3個會計年度之稅前純益累計達新臺幣2.5億元以上（即約800萬
美元），且最近1個會計年度之稅前純益達新臺幣1.2億元（即約400
萬美元）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條件及相關規定，研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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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條件及相關規定，研擬如下

不宜上市條款

有嚴重財務、業務，或其行為有虛偽不實或違法，影響證券價
格、市場秩序或損害公益者。
財務業務未能獨立者。
有重大非常規交易未改善者。
申請或從屬公司現任董、監、總經理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年
有違反誠信原則之行為。
其他。

集團企業

應符合下列規定：

集團企業主要業務或商品無相互競爭，且申請公司銷售於集團
之產品應具有獨立行銷之開發潛力。

有業務往來者，應訂定具體書面制度，並經董事會通過。

上述制度及財務業務狀況與同業比較應無重大異常

申請上市年度及最近二年度之進貨或營收來自集團企業未超過
50%。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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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公司

應符合下列規定：

依台、美或國際會計準則編製之合併財報，未依台灣會計準
則編製者，須就重大差異項目及金額說明並表示意見。

合併財報最近一年度股東權益達新臺幣10億元以上；最近二
年度營業利益及稅前純益占股東權益均達3%。

母公司及聯屬公司以及申請公司之董監、代表人及超過10%
大股東與其關係人持股不得超過70%。

申請年度及最近一年度來自母公司之營業收入不超過50%，
主要原料、商品或總進貨金額不超過70%。

控股公司

申請公司或任一從屬公司有三年以上業務紀錄。(從屬公司
：直接持有或出資逾50%；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或出資逾
50%；或直接或間接持有或出資逾50%。)

以投資為專業並以直接或間接控制營運為目的者，合併營業
利益70%以上應來自從屬公司。

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條件及相關規定，研擬如下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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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事項

願配合查核財務業務或資金流向。

委任臺灣專業股務代理機構，指定訴訟及非訟代理人，主辦
承銷商負保薦責任。

股東權益保護事項。

每股面額10元，帳簿劃撥方式。

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法令規定、上市契約等。

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條件及相關規定，研擬如下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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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募資用途規範，規劃如下

海外企業之中國投資金額超過投審會規定限額者，
不得來臺掛牌與現行對國內

企業籌資之
中國投資限制
規範相同

不論以新股或老股承銷發行，籌資均不得用於對
中國投資

控管機制
由證券承銷商針對其後續資金運用情形進行定期(
每季)複核，並應於外國發行人資訊申報專區揭露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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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投資不能超過40%淨值，原則上維持現行大陸投資上限
比率40%規定不變，但考量企業整體營運結果，採下列兩種配套
措施予以調整(詳次頁釋例說明) ：

以企業「合併淨值或個別淨值孰高者」計算大陸投
資限額，較能代表企業整體營運結果。
以企業「合併淨值或個別淨值孰高者」計算大陸投
資限額，較能代表企業整體營運結果。

允許對大陸投資已超限或瀕臨上限之企業，將其
「未來一年新增國內投資金額」之40%加計於大陸
投資限額中。

允許對大陸投資已超限或瀕臨上限之企業，將其
「未來一年新增國內投資金額」之40%加計於大陸
投資限額中。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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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新臺幣億元新臺幣億元))

加加
孰
高
者

或
個
別
淨
值

合
併
淨
值

個
別
淨

個
別
淨
值值

大陸投資已超限或
加計本次超限時：

投
資
金
額
新
增
國
內

投
資
金
額
新
增
國
內

×
40%

現況 調整後

釋例說明：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VK16ZGfCoBghVt1gt./SIG=1hr21bgt3/EXP=1185425610/**http%3A//tw.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2525E6%252599%2525B6%2525E5%25259C%252593%2525E5%2525BB%2525A0%2526ei%253DUTF-8%2526fr%253Dyfp%2526x%253Dwrt%26w=550%26h=394%26imgurl=www.fcp.com.tw%252Fkc%252Fimage%252F%2525A5%2540%2525A4j.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fcp.com.tw%252Fkc%252Fkc-st.htm%26size=127.7kB%26name=%25E4%25B8%2596%25E5%25A4%25A7.jpg%26p=%25E6%2599%25B6%25E5%259C%2593%25E5%25BB%25A0%26type=jpeg%26no=15%26tt=551%26oid=55d38220de866704%2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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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東南亞及美國矽谷等地區)臺商企業為優先吸引對象，使
臺股成為海外臺商停泊的母港，擴大我國證券市場規模。
海外(東南亞及美國矽谷等地區)臺商企業為優先吸引對象，使
臺股成為海外臺商停泊的母港，擴大我國證券市場規模。

鼓勵東南亞臺商(如越南、馬來西亞及泰國)回臺上市，透過當
地臺商與我國資本市場之連結，間接促進與東協經貿實質整合。
鼓勵東南亞臺商(如越南、馬來西亞及泰國)回臺上市，透過當
地臺商與我國資本市場之連結，間接促進與東協經貿實質整合。

提供多元化投資商品，吸引外資增加對國內資本市場資金投入。提供多元化投資商品，吸引外資增加對國內資本市場資金投入。

吸引海外企業掛牌及投資人參與，帶動就業機會及金融服務業
之繁榮發展。
吸引海外企業掛牌及投資人參與，帶動就業機會及金融服務業
之繁榮發展。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08年3月5日「推動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簡報內容

具
體
效
益

参、推動海外企業來台掛牌一二三計畫—以原股第一上市



1515

現行規範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26、27條規定，主管機關核准之18個證券
交易所或證券市場（包括泰國及馬來西亞證交所）上市滿六個月，
並符合其他上市股數、股東權益、獲利能力等條件之外國發行人，
得申請以存託憑證（TDR）或普通股（原股）來台第二上市。

現況探討

（1）目前尚無企業選擇以原股方式為之，主係因以TDR方式可豁免
部分監理及股務事宜較簡便等考量。

（2）有關TDR，目前僅有5家外國企業發行，因上市家數少，尚未
具群聚效應；另因資金用途受限制而降低發行意願。

建議方案
因現行外國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已限制所募資金不
得用於直接或間接赴中國地區投資，故建議修改為與前述123計劃
對海外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資金限制相同。

肆、海外企業來台第二上市-以原股或TDR方式



1616

法源依據 運用限制

外國發行人募集與發
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
§8.I.2

該次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行所募集之資金：
1.不得用於直接或間接赴中國地區投資
2.直接或間接赴中國地區投資金額，累計不得超過淨值

之40%。但其資金用途係用於臺灣境內購置固定資產者
，不在此限。

A式:
適用對象：屬中華民國公司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

達20%以上之外國企業
承諾事項：於臺灣境內所募集之資金，絕不匯出臺灣境

外地區或以間接之方式移至中國投資或使用

TDR發行人承諾書

（建議取消）

B式:
適用對象： 非屬A式之外國企業
承諾事項：於臺灣境內所募集之資金，絕不以直接或間

接之方式移至中國投資或使用。

TDR發行人所募集資金之運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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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政府公布「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
明訂海外企業回台第一上市之條件及其他相關
條件，並就有關募資用途限制為適度放寬，期
吸引優質企業回台，活絡臺灣證券市場，提供
投資人良好投資標的，企業亦得將以較低成本
在臺募集之資金投入原投資地，創造多贏局面！

政府公布「海外企業來臺掛牌一二三計畫」，
明訂海外企業回台第一上市之條件及其他相關
條件，並就有關募資用途限制為適度放寬，期
吸引優質企業回台，活絡臺灣證券市場，提供
投資人良好投資標的，企業亦得將以較低成本
在臺募集之資金投入原投資地，創造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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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勞動合同法及企業所得稅法

新制之影響

貳、輔導企業回臺發展之優惠措施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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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勞動合同法及企業所得稅法新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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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勞動合同法新制之影響

勞動合同法新制簡介

資料來源：2007.12.13媒體報導有關元富及花旗環球分析報告

新政策

內容

企業必須和勞工簽訂固定合約，否則必須支付兩倍
工資，又若要和工作一年以上的勞工解約，需另支
付一個月的薪資作為補償

新制之實施：將對企業造成不利影響

1.薪資成本將上揚15%
2.薪資支出占營業費用比重三、四、五、六成者，獲
利減少幅度4.5%、6%、7.5%及9%

影響
倘勞動成本上揚20%，推估台資筆記型電腦廠稅前純
益將減少7~10%、主機板廠衰退幅度更高達10%到20%
等，沉重打擊企業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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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法新制簡介

影

響

數

7%~8%(二高

一資：高污

染、高耗能

、資源性)

毛利率不到30%
之企業很難生存 -

7%~8%

（匯率

損失）

面臨補稅
至少追溯
2年

資料來源：經濟日報2007.12.13報導及KPMG蔡松棋會計師分析

項目 出口退稅 新企業所得稅 盈餘分配匯出
人民幣
匯兌

帳務
處理

新

政

策

內

容

調降

退稅率

1.取消兩免三減半

2.內外資企業稅率

一律為25%

盈餘自中國匯出課

10％ 稅，香港、

新加坡等與中國簽

有租稅協定地區則

課5%

升值

過去台

商境外

企業多

不計帳

新制之實施：整體而言不利中國台商盈餘匯回臺灣

二、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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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企業回臺發展之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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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全球台商
服務網

提供國內投資環境分析、相關法令政策、全球台商組織等訊息。並
建置「中華民國招商網」，提供臺灣總體經濟、產業分析及投資商
機等資訊。

成立服務辦公

室及個案協助

成立「促進台商回台投資專案小組」，統籌整合政府各部會之行政
資源，另成立「台商回台投資服務辦公室」，由專人協尋土地廠房
、政策性優惠貸款及研發補助之諮詢與轉介，及辦理各項廣宣活動
等，以協助台商回台投資，並由產業趨勢及技術專家協助台商技術
升級及轉型。

全球台商產業
輔導計畫

（1）派遣專人並引薦專業機構，提供台商經營投資所需之專業諮詢
（2）舉辦兼具理論與實務之經營管理、技術升級以及人才幹部培訓

等課程，提供台商充裕的專業技術及經營管理人才

（3）受理廠商諮詢，藉以瞭解台商所需之經營及投資資訊，彙整後

提供政府作為日後政策擬定之依據

（4）透過各項活動，服務台商、鼓勵回國投資，並進行雙向經驗交

流，另藉由網站連結之資訊服務，加強台商交流，凝聚向心力

一、政府提供服務與輔導措施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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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重要策略性產
業之獎勵

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可就股東投資抵減或公司5年免徵營利事業
所得稅二者擇一適用。

投資抵減

1. 投資於自動化設備或技術、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利用新及淨潔能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利用之設備或
技術等，支用金額5%-20%限度內，自當年度起5年內抵減各
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2. 公司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金額35%限度內，自
當年度起5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3. 公司設立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區總投資額達新臺幣
2,500萬元以上，或僱用員工人數達50人次，得按其投資金額
20%範圍內，自當年度起5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
稅額。

二、政府提供租稅優惠方案-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主要租稅優惠項目如下：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台商回台投資實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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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加速折舊

公司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儀器設備及節
約能源或利用新及淨潔能源之機器設備，得按2年加速折舊。但
在縮短後之耐用年數內，如未折舊足額，得於所得稅法規定之
耐用年數內1年或分年繼續折舊，至折足為止。

營運總部優惠

為鼓勵公司運用全球資源，進行國際營運布局，公司在台設立
達一定規模且具重大經濟效益之營運總部，其對國外關係企業
提供管理服務或研究開發之所得、自國外關係企業獲取之權利
金所得、投資國外關係企業取得之投資收益及處分利益，免徵
營利事業所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
器設備及保稅工廠

屬科學工業之公司，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在國內尚
未製造，經專案認定免徵進口稅捐及營業稅。如屬海關管理保
稅工廠者，自國外輸入之原料，免徵進口稅捐及營業稅。

二、政府提供租稅優惠方案-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主要租稅優惠項目如下：(續)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台商回台投資實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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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工業區
租金優惠措施

1.持續推動加工出口管理處之廠房優惠專案措施。
2.擴增工業區租金優惠｢006688專案｣措施第2期額度至500億元，
並延長實施期限至2008年12月底止。2008年2月13日行政院同
意再擴增新台幣200億元經費，可望嘉惠303家廠商，預計可吸
引1000餘億元投資案，該項土地優惠方案提撥額度至2008年底
，預計創造1200億年產值及每年增加稅收約18億元。

釋出台糖公司土地
台糖公司釋出土地，以協議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供產業使用
，保障租期最高50年，實施期間至2009年12月底止。

國有土地租金
四免六減半措施

由各縣市政府依產業發展需要，提出轄區內有閒置或低度利用
土地之開發計畫，或由廠商自行提供興辦事業需求予各縣市政
府審酌，自2007年至2009年12月底止，前四年土地免租金，後
六年土地租金減半。

三、政府提供土地（租金）優惠方案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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鮭魚返鄉專案
對於海外僑商返鄉投資創業者在財務上協助取得低利融資，並透過
政府相關單位在營運上予以輔導，以達成創業目的，專案貸款每人
最高為新台幣400萬元，同一事業貸款總額最高為1200萬元。

專案融資貸款
如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貸款、振興傳統產業優惠貸款、協助中小
企業紮根貸款等 。

加強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

分擔銀行辦理中小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提高銀行承貸意願。此外
，辦理「火金姑」專案，藉由產業龍頭企業(如中鋼、中華電信等)與
信保基金合作，提供上、中、下游企業及協力廠等取得資金。

四、政府提供資金協助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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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保基金協助
企業取得融資
有關措施

回國之企業，如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且符合金融機構之授信條件
，並取得信保基金之融資信用保證者，均可視個案情形協助其取得
一般貸款、外銷貸款、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等10餘項保證項目。

加強投資中小
企業

推動百億投資中小企業，運用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100億元，結合民
間投資公司，共同協助中小企業資本形成，目前已有8件投資案。

債務協商機制
透過經濟部「馬上解決問題中心」，除提供融資諮詢服務，亦協助
台商與金融機構進行協商，以順利解決融資困難。

四、政府提供資金協助（續）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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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提供回台投資商機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已依據行政院科顧組建議未來3至9年新興產業如智
慧型車輛、智慧型機器人、太陽光電、奈米科技、
智慧居家、醫療器材、數位生活及軟性電子提供投
資商機說帖。

已依據行政院科顧組建議未來3至9年新興產業如智
慧型車輛、智慧型機器人、太陽光電、奈米科技、
智慧居家、醫療器材、數位生活及軟性電子提供投
資商機說帖。

鼓勵台商往製造業與服務業結合產業方向或傳統產
業科技化方向發展，如我國目前正全力推動之
WiMAX產業，又如手工具機朝更精準或效率高之
數控化發展。

鼓勵台商往製造業與服務業結合產業方向或傳統產
業科技化方向發展，如我國目前正全力推動之
WiMAX產業，又如手工具機朝更精準或效率高之
數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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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投資聯合
協調中心計畫

統合相關單位人力，加強跨部會協調功能，設立「促進投資聯合協
調中心」，排除各項投資案之障礙，同時加速及縮短投資案之作業
流程，掌握投資案件之投資時效。

持續推動促進
產業升級條例

經濟部持續推動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之租稅優惠及獎勵地方政府招商
之補助辦法，以吸引台商落實在地投資機制。

提供良好研發
環境

行政院國科會規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及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其硬體
設施已臻完善且良好研發環境，可協助回國台商進駐。

六、政府提供其他優惠方案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 http://www.smecs.org.tw/nest.php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中小企業回巢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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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行成果

自2006年9月至2008年1月止已掌握有具體
投資計畫之投資案共125件，預估投資金
額約新台幣122億元，其中，中國地區案源
計78件，金額新台幣98億元。

自2006年9月至2008年1月止已掌握有具體
投資計畫之投資案共125件，預估投資金
額約新台幣122億元，其中，中國地區案源
計78件，金額新台幣98億元。

資料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作法」


